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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 

第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 
日 期  ﹕  2008 年 7 月 7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時 間  ﹕  下 午 2 時 30 分  
地 點  ﹕ 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﹕  
林 玉 珍 女 士  （ 主 席 ）  
林 啟 暉 先 生 MH （ 副 主 席 ）  
馬 月 霞 女 士 BBS, MH 
朱 慶 虹 先 生  
歐 立 成 先 生  
柴 文 瀚 先 生  
陳 富 明 先 生  
陳 理 誠 太 平 紳 士  
陳 李 佩 英 女 士  
張 錫 容 女 士  
張 少 強 先 生  
麥 志 仁 先 生  
麥 謝 巧 玲 女 士  
徐 遠 華 先 生  
黃 志 毅 先 生  
陳 麗 華 女 士  
關 重 礎 先 生  
鄺 恩 寶 女 士  
黃 火 金 女 士  
黃 文 傑 先 生 MH 

 
 
秘 書  ﹕  
李 倩 玉 女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一  

（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）  

 
 



因 事 缺 席 者  ﹕  
陳 岳 鵬 先 生  
方 俊 鎮 先 生  

 
 
列 席 者  ﹕  
林 展 翹 女 士  
張 思 敏 女 士  

署 理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（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）  
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 
（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）  

郭 志 良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 中 西 南 及 離 島 區 福 利 專 員  
黃 靈 新 先 生  南 區 區 議 員  
阮 偉 基 先 生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總 經 理 (物 業 管 理 ) 
溫 潤 芬 女 士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中 心 經 理  

參 與 議 程 三 的 討 論  

黃 謝 少 蘭 女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行 政 主 任  
胡 翠 芹 女 士  社 會 福 利 署（ 康 復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科 ）

市 務 總 監  
葉 沃 建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（ 康 復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科 ）

業 務 經 理  
溫 艾 狄 女 士  香 港 仔 街 坊 福 利 會 社 區 服 務 中 心 高 級

經 理  
簡 佩 霞 女 士  東 華 三 院 南 區 區 域 主 任 暨 賽 馬 會 復 康

中 心 院 長  
翁 文 智 女 士  東 華 三 院 賽 馬 會 復 康 中 心 副 院 長  

參 與 議 程 四 的 討 論  

李 毅 華 先 生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 參 與 議 程 八 的 討 論  
黃 婉 冰 女 士  南 區 學 校 聯 會 委 員  參 與 議 程 九 的 討 論  

 
 
開 會 詞  

 
 主 席 表 示，南 區 區 議 會 及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錄 音 已 上 載 南 區 區 議 會

網 頁 ， 因 此 ， 委 員 發 言 務 須 精 簡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記 錄 會 以 撮 要 形 式

撰 寫 ， 因 此 會 比 較 精 簡 ， 詳 情 可 收 聽 區 議 會 的 網 上 錄 音 。  

 
2. 主 席 歡 迎 常 設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3. 主 席 表 示 ， 陳 岳 鵬 先 生 及 方 俊 鎮 先 生 均 因 身 體 不 適 而 未 能 出 席 是 次

會 議 ， 並 已 在 會 前 通 知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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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一 ：  通 過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於 2008 年 5 月 26 日

三 次 會 議 記 錄  舉 行 的 第  

 
4. 會 議 記 錄 獲 得 通 過 ， 毋 須 修 改 。  

 
 
議 程 二 ：  於 以 往 會 議 曾 討 論 事 項 的 現 時 情 況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42/2008 號 )       

 
5. 主 席 介 紹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6.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（ 阮 偉 基 先 生 及 溫 潤 芬 女 士 於 下 午 3 時 36 分 進 入 會 場 。 ）  

 
 
議 程 三 ：  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 貼 計 劃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42/2008 號 )  

 
7. 主 席 歡 迎 下 列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（ 下 稱 房 協 ） 代 表 參 與 議 程 三 的 討 論 ：  

(a)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總 經 理 （ 物 業 管 理 ）  阮 偉 基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b)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中 心 經 理  溫 潤 芬 女 士 。  

 
（ 柴 文 瀚 先 生、陳 李 佩 英 女 士、徐 遠 華 先 生 及 關 重 礎 先 生 於 下 午 2 時 38 分

進 入 會 場 。 ）  

 
8. 主 席 表 示 ， 黃 靈 新 先 生 希 望 多 了 解 ｢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 貼 計 劃 ｣

（ 下 稱 津 貼 計 劃 ）的 內 容，因 此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讓 其 參 與 討 論 是 項 議 程。 

 
9. 委 員 會 同 意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10. 溫 潤 芬 女 士 介 紹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補 充 以 下 資 料 ：  

(a)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08-09 年 度 預 算 案 中，公 布 會 調 撥 10 億 元 推 行 津 貼

計 劃 ， 以 便 為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， 協 助 他 們 維 修 及 妥 善 管

理 樓 宇 ；  



CAPCmins4  4 

(b) 每 名 合 資 格 的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在 五 年 內 最 高 可 獲 4 萬 元 的 津 貼 ，根 據

津 貼 計 劃，用 以 維 修 自 住 物 業，以 及 償 還 向 屋 宇 署、市 區 重 建 局（ 下

稱 市 建 局 ） 或 房 協 取 得 的 維 修 貸 款 ；  

(c) 當 局 委 託 了 房 協 負 責 推 行 津 貼 計 劃 ， 包 括 推 廣 、 處 理 、 審 批 長 者 自

住 業 主 的 申 請 ， 而 有 關 計 劃 已 於 2008 年 5 月 20 日 開 始 推 行 ；  

(d) 居 於 住 宅 或 商 住 樓 宇 的 長 者 均 可 申 請 津 貼，用 以 支 付 單 位 或 樓 宇 公

共 地 方 的 維 修 工 程 費 用 ；  

(e) 房 協 預 計 津 貼 計 劃 可 即 時 協 助 1 000 名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長 者 ， 以 及 於

未 來 五 年 讓 大 約 三 萬 名 長 者 業 主 受 惠 。 長 遠 而 言 ， 津 貼 計 劃 不 但 可

資 助 長 者 維 修 物 業 ， 改 善 樓 宇 失 修 的 情 況 ， 更 可 建 立 妥 善 保 養 樓 宇

的 文 化 ， 以 及 為 日 後 政 府 推 行 強 制 性 檢 驗 樓 宇 和 窗 戶 的 計 劃 作 好 準

備 ；  

(f) 有 關 津 貼 亦 適 用 於 屋 宇 署 下 令 進 行 的 維 修 或 清 拆 僭 建 物 的 工 程 。一

般 而 言 ， 津 貼 可 用 於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或 室 內 單 位 的 維 修 工 程 ， 例 如 更

換 窗 框 、 天 線 、 排 水 ／ 消 防 系 統 及 清 拆 僭 建 物 的 工 程 ；  

(g) 申 請 津 貼 的 資 格 如 下：(i)申 請 人 必 須 持 有 香 港 身 份 證 及 年 滿 60 歲；

(ii)申 請 人 是 自 住 物 業 （ 必 須 為 住 宅 ／ 商 住 樓 宇 單 位 ） 的 業 主 ； (iii)
申 請 人 如 已 婚 ， 則 須 與 同 住 的 配 偶 一 併 提 出 申 請 ； 以 及 (iv)申 請 人

必 須 符 合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（ 單 身 人 士 每 月 入 息 限 額 為 5,910 元 ， 資

產 上 限 為 338,000 元 ； 已 婚 人 士 的 入 息 限 額 為 9,740 元 ， 資 產 上 限

為 508,000 元 ） 。 入 息 限 額 不 包 括 強 積 金 供 款 、 傷 殘 津 貼 、 高 齡 津

貼 （ 俗 稱 生 果 金 ） ， 以 及 有 關 自 住 物 業 的 按 揭 供 款 ， 而 資 產 限 額 的

計 算 並 不 包 括 有 關 自 住 物 業 的 價 值 ；  

(h) 正 領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或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的 長 者 ，亦 可 申 請 津 貼 計

劃 ；  

(i) 每 名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最 多 可 獲 資 助 4 萬 元 ，而 津 貼 額 將 按 其 業 權 份

數 的 比 例 計 算 。 舉 例 而 言 ， 一 名 年 滿 60 歲 的 長 者 ， 若 與 兒 子 （ 未

滿 60 歲 ）共 同 擁 有 有 關 物 業（ 各 佔 一 半 業 權 ），則 最 多 只 可 獲 發 2
萬 元 的 津 貼 ；  

(j)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令 的 破 產 人 士 不 符 合 申 請 津 貼 的 資 格 ； 以 及  

(k) 如 欲 利 用 津 貼 為 自 住 單 位 進 行 維 修 ， 必 須 在 工 程 展 開 前 提 出 申 請 ；

為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進 行 的 維 修 ， 則 須 在 工 程 完 工 證 明 書 日 期 前 提 出 申

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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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林 啟 暉 先 生 MH、朱 慶 虹 先 生、陳 理 誠 太 平 紳 士、陳 李 佩 英 女 士、張

錫 容 女 士 、 張 少 強 先 生 、 麥 謝 巧 玲 女 士 、 黃 志 毅 先 生 、 黃 靈 新 先 生 、 鄺 恩

寶 女 士 及 黃 文 傑 先 生 MH等 11 位 議 員 ／ 委 員 提 出 意 見 及 查 詢 ， 內 容 摘 錄 如

下 ：  

(a) 多 位 委 員 支 持 津 貼 計 劃 ；  

(b) 有 委 員 認 為 南 區 有 很 多 樓 齡 超 過 20 至 30 年 的 樓 宇 ，有 確 切 需 要 進

行 維 修 ， 但 部 分 長 者 業 主 或 因 沒 有 收 入 而 拒 絕 維 修 建 議 ， 令 樓 宇 失

修 的 情 況 日 益 嚴 重 ， 因 此 ， 津 貼 計 劃 可 望 解 決 區 內 樓 宇 失 修 的 問

題 ， 值 得 支 持 ；  

(c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政 府 在 庫 房 充 裕 的 情 況 下 ， 應 向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長 者 提

供 資 助 ， 協 助 他 們 維 修 樓 宇 ， 因 此 ， 津 貼 計 劃 值 得 支 持 ；  

(d) 多 位 委 員 查 詢 運 用 津 貼 進 行 維 修 的 樓 宇 有 否 樓 齡 限 制，以 及 津 貼 是

否 適 用 於 各 類 型 樓 宇 （ 包 括 居 屋 、 購 置 的 公 共 屋 邨 及 寮 屋 ） ；  

(e) 多 位 委 員 查 詢 有 關 計 算 入 息 資 產 限 額 的 方 法 ：  

(i) 文 件 中 有 關 自 住 物 業 的 按 揭 供 款 是 否 應 為 支 出 ， 而 非 入 息 ；  

(ii) 除 現 金 外 ， 股 票 及 儲 蓄 保 險 是 否 也 計 算 在 資 產 限 額 內 ；  

(iii) 子 女 的 收 入 是 否 也 計 算 在 入 息 限 額 內 ；  

(f) 有 委 員 查 詢 何 時 計 算 入 息 ／ 資 產 限 額 ；  

(g) 多 位 委 員 查 詢 「 自 住 」 的 定 義 ；  

(h)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房 協 必 須 清 楚 闡 述 各 項 申 請 資 格，以 免 申 請 人 因 漏 報

資 料 而 誤 墮 法 網 ；  

(i) 有 委 員 認 為 由 於 資 產 限 額 不 包 括 自 住 物 業 的 價 值 ， 因 此 ， 不 論 有 關

自 住 物 業 的 面 積 多 少 （ 面 積 與 價 值 成 正 比 ） ，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只 要 符

合 有 關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， 即 可 申 請 津 貼 。 不 過 ， 每 名 合 資 格 的 申 請

人 最 多 只 可 獲 資 助 4 萬 元，只 足 夠 維 修 一 些 面 積 較 小 的 物 業。因 此，

該 委 員 認 為 房 協 在 審 批 資 助 額 時 ， 應 同 時 考 慮 物 業 的 面 積 ；  

(j) 有 委 員 認 為 拆 除 僭 建 物 的 費 用 較 一 般 維 修 家 居 的 費 用 為 高 ，因 此 不

應 將 拆 除 僭 建 物 及 一 般 維 修 家 居 工 程 的 最 高 資 助 額 同 定 為 4 萬 元 ；  

(k) 多 位 委 員 查 詢 業 權 分 配 如 何 影 響 津 貼 額 ：  

(l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如 要 申 請 津 貼 用 作 維 修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，

必 須 向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（ 下 稱 法 團 ） 索 取 不 少 文 件 （ 例 如 法 團 的 會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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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 錄 副 本 、 法 團 發 出 的 工 程 項 目 費 用 及 收 費 通 知 書 等 ） 。 另 外 ， 在

工 程 完 成 後 ， 即 使 有 法 團 聘 請 的 認 可 人 士 ／ 顧 問 加 以 證 明 ， 長 者 業

主 仍 須 通 知 房 協 派 員 到 場 查 證 。 該 委 員 認 為 長 者 業 主 須 得 到 法 團 多

方 面 的 配 合 及 支 援 ， 才 可 向 房 協 遞 交 所 需 文 件 。 該 委 員 擔 心 他 們 向

法 團 索 取 文 件 時 會 有 困 難 ， 因 此 欲 知 房 協 會 為 他 們 提 供 甚 麼 協 助 ；  

(m)  有 委 員 認 為 房 協 要 求 法 團 發 出 不 少 文 件 ， 又 要 監 察 完 工 情 況 ， 因 此

可 能 令 部 分 法 團 感 到 其 運 作 受 到 干 擾 ；  

(n) 有 委 員 詢 問 ， 假 如 樓 宇 沒 有 設 立 法 團 ， 申 請 人 如 何 就 大 廈 公 共 地 方

的 維 修 工 程 申 請 津 貼 ；  

(o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部 分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未 必 會 細 閱 津 貼 計 劃 的 各 項 細 則 ，

因 此 建 議 以 漫 畫 或 問 答 形 式 （ 而 非 全 文 字 ） 介 紹 津 貼 計 劃 。 另 外 ，

該 委 員 建 議 房 協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／ 商 業 機 構 合 作 ， 上 門 為 長 者 解 釋 津

貼 計 劃 的 內 容 及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出 申 請 。 有 關 行 政 費 用 可 納 入

維 修 費 用 ；  

(p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申 請 人 在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前 ， 須 就 工 程 索 取 報 價 。 該 委

員 詢 問 ， 申 請 人 須 索 取 多 少 份 報 價 書 ； 如 索 取 報 價 時 有 困 難 ， 房 協

會 否 提 供 協 助 。  

(q) 有 委 員 詢 問，鑑 於 房 協 須 審 查 申 請 人 多 個 項 目（ 例 如 入 息 ／ 資 產 ），

津 貼 計 劃 涉 及 多 少 行 政 費 用 ；  

(r) 有 委 員 查 詢 津 貼 計 劃 發 放 的 款 項 是 否 需 要 償 還 ；  

(s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房 協 要 求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維 修 工 程 開 展 前 （ 適 用 於 自 住

物 業 ） 或 在 維 修 工 程 完 工 證 明 書 日 期 前 （ 適 用 於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） 遞

交 申 請 表 ， 但 由 於 部 分 樓 宇 樓 齡 偏 高 ， 外 牆 石 屎 ／ 鋼 筋 已 嚴 重 損

毀 ， 有 整 塊 外 牆 隨 時 下 塌 的 危 險 ， 因 此 ， 申 請 人 未 必 能 在 規 定 日 期

前 遞 交 申 請 表 。 該 委 員 認 為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， 房 協 可 酌 情 批 准 有 關 申

請 ；  

(t) 有 委 員 查 詢 申 請 津 貼 以 償 還 向 屋 宇 署、市 建 局 或 房 協 取 得 維 修 貸 款

的 截 止 日 期 ；  

(u) 多 位 委 員 查 詢 房 協 何 時 才 發 放 津 貼 ；   

(v)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政 府 預 留 了 2 億 元 推 行 ｢長 者 家 居 環 境 改 善 計 劃 ｣（ 下

稱 改 善 計 劃 ） 。 改 善 計 劃 由 地 區 福 利 機 構 負 責 推 行 ， 而 在 南 區 負 責

推 行 此 計 劃 的 機 構 為 香 港 仔 街 坊 福 利 會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。 根 據 改 善 計

劃 ，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在 五 年 內 最 多 可 獲 價 值 5,000 元 的 小 型 家 居 維

http://www.swd.gov.hk/tc/index/site_pubsvc/page_elderly/sub_csselderly/id_districte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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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和 改 善 服 務（ 不 包 括 美 化 家 居 項 目 ），以 及 購 置 必 需 的 家 具 用 品 。

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下 列 所 有 條 件 方 合 資 格 ： (i)年 滿 60 歲 ； (ii)獨 居 或

與 其 他 60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同 住； (ii i)居 住 環 境 欠 佳，安 全 可 能 受 到

威 脅 ； 或 缺 乏 支 援 長 者 日 常 生 活 的 必 要 設 備 ； 以 及 (iv)獨 居 長 者 的

每 月 收 入 不 高 於 5,910 元 ， 而 長 者 夫 婦 的 每 月 收 入 則 不 高 於 9,740
元 。 改 善 計 劃 已 於 2008 年 7 月 1 日 開 始 實 施 ；  

(w) 有 委 員 建 議 由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／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於 下 次 委 員 會 的 會

議 上 詳 細 介 紹 改 善 計 劃 ；  

(x) 有 委 員 詢 問 ， 假 如 長 者 業 主 已 在 改 善 計 劃 下 獲 資 助 5,000 元 維 修 家

居 ， 而 稍 後 所 居 大 廈 的 公 共 地 方 又 須 進 行 維 修 ， 是 否 仍 有 資 格 申 請

津 貼 計 劃 ； 如 有 ， 房 協 發 放 津 貼 時 會 否 扣 除 5,000 元 ； 以 及  

(y) 有 委 員 詢 問 ，假 如 長 者 業 主 利 用 改 善 計 劃 下 發 放 的 資 助 進 行 的 家 居

維 修 工 程 無 效 ， 是 否 仍 有 資 格 申 請 津 貼 計 劃 ， 針 對 同 一 家 居 問 題 進

行 維 修 。  

 
12. 阮 偉 基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a) 津 貼 計 劃 不 會 就 單 位 ／ 大 廈 的 種 類 （ 如 購 置 公 屋 、 私 人 樓 宇 或 居 屋

等 ） 、 面 積 及 樓 齡 設 限 。 長 者 只 要 是 單 位 的 註 冊 業 主 ， 並 符 合 其 他

條 件 （ 如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） ， 即 可 申 請 津 貼 ；  

(b) 在 入 息 限 額 方 面 ， 假 如 申 請 人 每 月 須 為 物 業 按 揭 供 款 5,000 元 ， 其

入 息 限 額 即 會 調 高 5,000 元 ；  

(c) 資 產 一 般 包 括 物 業 、 現 金 及 股 票 。 房 協 會 寬 鬆 處 理 資 產 的 涵 蓋 範

圍 。 另 外 ，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在 申 請 津 貼 時 ， 須 申 報 擁 有 的 資 產 （ 並 不

包 括 子 女 名 下 的 資 產 ） ， 並 須 簽 署 誓 章 ；  

(d) 資 產 數 額 以 遞 交 申 請 日 期 為 準 ；  

(e) 即 使 長 者 業 主 自 住 的 單 位 十 分 昂 貴 ， 只 要 符 合 津 貼 計 劃 的 申 請 資

格 ， 即 可 提 出 申 請 ， 而 所 得 的 津 貼 必 須 用 於 維 修 有 關 單 位 ；  

(f) 由 於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盡 快 清 拆 寮 屋 ， 因 此 ， 津 貼 計 劃 並 不 適 用 於 寮

屋 ；  

(g) 房 協 會 寬 鬆 處 理 「 自 住 」 的 定 義 。 假 如 長 者 擁 有 一 個 單 位 ， 但 卻 居

於 老 人 院 舍 ，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房 協 會 酌 情 審 批 其 申 請 ； 假 如 長 者 業

主 一 年 內 大 部 分 時 間 均 居 於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， 房 協 會 根 據 實 際 情 況

考 慮 是 否 發 放 資 助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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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長 者 業 主 如 已 申 請 某 項 津 貼 進 行 家 居 維 修，便 不 能 根 據 津 貼 計 劃 就

同 一 維 修 項 目 申 請 資 助 ， 但 可 運 用 津 貼 支 付 家 居 其 他 維 修 項 目 ； 另

一 方 面 ， 假 如 早 前 利 用 其 他 津 貼 進 行 的 維 修 工 程 無 效 ， 可 根 據 津 貼

計 劃 申 請 資 助 ， 以 便 重 新 進 行 維 修 ；  

(i) 津 貼 計 劃 的 最 高 資 助 款 額 （ 即 4 萬 元 ） 是 根 據 屋 宇 署 及 房 協 以 往 為

樓 宇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的 費 用 釐 定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3 萬 至 4 萬 元 已 足 夠 應

付 一 般 家 居 維 修 工 程 ；  

(j) 假 如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已 年 滿 60 歲 ， 而 子 女 又 不 超 過 60 歲 ， 房 協 會 按

業 權 份 數 向 其 發 放 津 貼 （ 子 女 並 不 會 獲 發 津 貼 ） 。 舉 例 而 言 ， 某 長

者 如 只 佔 十 分 之 一 業 權 ， 則 可 在 五 年 內 獲 發 最 多 4,000 元 津 貼 ；  

(k) 市 民 如 向 屋 宇 署 、 市 建 局 或 房 協 借 貸 進 行 家 居 維 修 ， 可 利 用 津 貼 計

劃 的 資 助 償 還 有 關 貸 款 ； 但 如 向 銀 行 或 財 務 公 司 借 款 ， 即 使 借 款 是

用 作 家 居 維 修 ， 津 貼 計 劃 仍 不 適 用 ；  

(l) 現 時 香 港 大 部 分 大 廈 的 僭 建 物 均 建 於 公 共 地 方，而 法 團 有 責 任 拆 除

這 些 僭 建 物 ， 因 此 ， 大 廈 所 有 業 主 均 須 供 款 。 大 廈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可

根 據 津 貼 計 劃 申 請 資 助 ， 以 支 付 清 拆 僭 建 物 的 費 用 ；  

(m)  長 者 業 主 如 就 維 修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申 請 津 貼，必 須 遞 交 由 法 團 發 出 的

所 需 文 件 。 房 協 會 協 助 他 們 向 法 團 索 取 有 關 文 件 。 再 者 ， 法 團 如 為

大 廈 公 共 地 方 安 排 維 修 工 程 ， 通 常 會 遇 到 部 分 業 主 拖 延 ／ 拒 絕 付 款

的 情 況 ， 因 此 ， 長 者 業 主 如 申 請 津 貼 支 付 有 關 費 用 ， 法 團 應 會 樂 於

協 助 ， 以 期 盡 快 收 齊 供 款 ；  

(n) 假 如 申 請 人 提 供 的 資 料 不 足 ， 房 協 會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處 理 ， 不 會 純 因

文 件 不 足 而 否 決 申 請 ；  

(o) 長 者 業 主 如 就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的 維 修 工 程 申 請 津 貼 ，而 大 廈 又 沒 有 設

立 法 團 ， 則 只 須 提 交 足 夠 文 件 ， 證 明 大 廈 正 進 行 或 將 進 行 維 修 工 程

即 可 ；  

(p) 房 協 由 2005 年 開 始 推 行 ｢樓 宇 管 理 維 修 計 劃 ｣， 至 今 已 協 助 逾 萬 名

業 主 進 行 有 關 維 修 及 保 養 大 廈 的 事 宜 ， 因 此 ， 轄 下 職 員 均 具 有 豐 富

經 驗 ， 協 助 業 主 申 請 津 貼 計 劃 ， 包 括 上 門 協 助 長 者 填 寫 及 遞 交 申 請

表 。 另 外 ， 房 協 亦 舉 行 了 簡 介 會 ， 向 社 福 界 人 士 闡 介 津 貼 計 劃 ， 以

便 透 過 他 們 向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進 行 推 廣 工 作 ， 以 及 協 助 長 者 提 出 申

請 。 迄 今 ， 在 房 協 收 到 的 申 請 表 當 中 ，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由 社 福 界 人 士

轉 交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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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q) 假 如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未 有 就 家 居 維 修 工 程 向 承 辦 商 索 取 報 價 ，房 協 基

於 《 防 止 賄 賂 條 例 》 ， 並 不 會 建 議 他 們 向 指 定 承 辦 商 索 取 報 價 ， 而

會 將 個 案 轉 介 社 會 福 利 署 ／ 地 區 的 社 福 團 體 ／ 社 會 企 業 （ 下 稱 社

企 ） 。 房 協 在 收 到 的 申 請 中 ， 不 少 申 請 人 均 透 過 社 企 索 取 報 價 ；  

(r) 房 協 沒 有 收 取 行 政 費 用 以 推 行 津 貼 計 劃 ，但 會 將 有 關 宣 傳 費 用 及 其

他 有 關 支 出 （ 例 如 徵 詢 法 律 意 見 的 費 用 ） 在 上 述 10 億 元 撥 款 中 扣

除 。 上 述 支 出 預 計 佔 預 留 款 項 的 二 千 分 之 一 ；  

(s) 長 者 業 主 如 就 家 居 維 修 工 程 申 請 資 助，必 須 在 工 程 進 行 前 遞 交 申 請

表 ， 而 有 關 工 程 又 須 與 家 居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有 關 ， 而 非 美 化 家 居 項

目 ； 如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要 進 行 維 修 ， 必 須 在 完 工 日 期 或 完 工 證 明 書 日

期 前 遞 交 申 請 表 。 房 協 會 派 員 前 往 有 關 樓 宇 查 證 工 程 是 否 已 經 完

成 ， 以 及 確 定 工 程 範 圍 符 合 津 貼 計 劃 才 發 放 津 貼 ；  

(t) 如 有 特 殊 情 況 （ 例 如 突 發 惡 劣 天 氣 令 樓 宇 出 現 即 時 危 險 ） ， 即 使 申

請 人 在 限 期 後 申 請 津 貼 計 劃 ， 房 協 亦 可 酌 情 處 理 ；  

(u) 假 如 申 請 人 運 用 津 貼 計 劃 下 的 資 助，償 還 向 屋 宇 署 ／ 市 建 局 ／ 房 協

借 貸 以 進 行 家 居 維 修 的 款 項 ， 房 協 需 要 約 三 至 四 星 期 處 理 申 請 。 不

過 ， 若 申 請 獲 批 ， 津 貼 並 不 會 直 接 發 給 申 請 人 ， 而 是 發 還 屋 宇 署 ／

市 建 局 ／ 房 協 。 另 外 ，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房 協 預 計 可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一

個 月 內 發 放 津 貼 ； 申 請 人 如 須 支 付 工 程 訂 金 而 要 求 提 前 發 放 津 貼 ，

根 據 屋 宇 署 給 予 的 指 引 ， 房 協 一 般 不 會 考 慮 ， 因 為 如 先 付 訂 金 ， 而

其 後 工 程 又 無 故 停 止 ， 要 向 申 請 人 索 回 津 貼 不 易 ， 但 假 如 大 廈 公 共

地 方 需 要 維 修 ， 而 法 團 堅 持 要 求 長 者 業 主 先 付 訂 金 ， 房 協 則 會 酌 情

處 理 ；  

(v) 房 協 正 預 備 電 視 宣 傳 廣 告 及 地 鐵 燈 箱 廣 告。有 關 廣 告 預 計 可 於 本 年

10 月 面 世 ； 以 及  

(w) 至 於 有 委 員 擔 心 不 法 分 子 會 利 用 津 貼 計 劃 向 長 者 行 騙 一 事 ，房 協 已

與 警 務 處 防 止 罪 案 組 加 強 合 作 ， 在 地 區 層 面 加 強 宣 傳 。 另 外 ， 社 福

界 團 體 亦 會 協 助 宣 傳 ， 提 醒 長 者 要 通 過 房 協 ／ 社 福 界 團 體 提 出 有 關

申 請 。  

 
13. 主 席 感 謝 阮 偉 基 先 生 及 溫 潤 芬 女 士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（ 阮 偉 基 先 生、溫 潤 芬 女 士 及 黃 靈 新 先 生 於 下 午 3 時 38 分 離 開 會 場，而 參

與 議 程 四 討 論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／ 團 體 代 表 於 此 時 進 入 會 場 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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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四 ：  南 區 社 會 企 業 簡 介  
  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1/2008 號 ) 

 
14. 主 席 歡 迎 下 列 代 表 參 與 議 程 四 的 討 論 ：  

(a)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行 政 主 任  黃 謝 少 蘭 女 士 ；  

(b) 社 會 福 利 署 （ 康 復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科 ） 市 務 總 監  胡 翠 芹 女 士 ；  

(c) 社 會 福 利 署 （ 康 復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科 ） 業 務 經 理  葉 沃 建 先 生 ；  

(d) 香 港 仔 街 坊 福 利 會 社 區 服 務 中 心 高 級 經 理  溫 艾 狄 女 士 ；  

(e) 東 華 三 院 南 區 區 域 主 任 暨 賽 馬 會 復 康 中 心 院 長  簡 佩 霞 女 士；以 及  

(f) 東 華 三 院 賽 馬 會 復 康 中 心 副 院 長  翁 文 智 女 士 。  

 
15. 主 席 表 示 ， 近 年 社 會 各 界 積 極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（ 下 稱 社 企 ） 服 務 ， 而

南 區 亦 有 不 少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開 辦 的 社 企 。 為 了 解 社 企 的 成 立 、 運 作 ， 以 及

其 對 社 會 的 好 處 ， 委 員 會 邀 請 了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（ 下 稱 總 署 ） 及 社 會 福 利 署

（ 下 稱 社 署 ） 的 代 表 ， 向 委 員 講 解 有 關 政 府 現 時 對 地 區 團 體 ／ 機 構 發 展 社

企 提 供 的 支 援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會 亦 邀 請 了 兩 家 在 南 區 設 有 社 企 的 機 構 ， 向 委

員 講 解 他 們 在 利 用 政 府 資 助 開 辦 社 企 時 遇 到 的 問 題 ， 以 及 以 自 負 盈 虧 方 式

營 運 社 企 所 需 要 的 協 助 。  

 
16. 黃 謝 少 蘭 女 士 介 紹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補 充 以 下 資 料 ：  

(a)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06-07 年 度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， 預 留 了 1.5 億 元 ， 在

其 後 五 年 加 強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扶 貧 工 作 ， 協 助 弱 勢 社 群 自 力 更 生 。 為

配 合 上 述 扶 貧 工 作 ， 總 署 在 2006 年 6 月 推 行 「 『 伙 伴 倡 自 強 』 社

區 協 作 計 劃 」 （ 下 稱 協 作 計 劃 ）， 以 提 升 可 僱 用 人 士 的 技 能 和 就 業

能 力 ， 並 為 弱 勢 社 群 提 供 機 會 ， 讓 他 們 可 自 我 裝 備 及 融 入 社 區 ；  

(b) 協 作 計 劃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推 動 可 持 續 的 地 區 扶 貧 紓 困 工 作 以 助 人 自

助 的 計 劃 ， 因 此 ， 具 有 下 列 特 點 的 計 劃 會 獲 優 先 考 慮 ：  

(i) 計 劃 可 創 造 就 業 機 會，而 職 位 以 協 助 低 技 術 人 士 和 弱 勢 社 羣 而

設 ；  

(ii) 計 劃 鼓 勵 跨 界 別 合 作 ， 建 立 和 諧 共 融 的 社 會 ；   

(iii) 計 劃 能 在 資 助 期 滿 後 能 以 自 負 盈 虧 的 方 式 繼 續 運 作 ； 以 及  

(iv) 能 提 供 增 值 服 務 的 計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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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協 作 計 劃 的 所 有 申 請 書 均 由 專 責 的 諮 詢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核，而 諮 詢 委

員 會 亦 需 要 監 察 和 評 估 獲 資 助 計 劃 的 成 效 ；  

(d) 每 項 獲 批 准 的 計 劃 最 多 可 獲 撥 款 300 萬 元 ， 資 助 期 最 長 兩 年 。 所 獲

撥 款 可 用 於 計 劃 初 期 必 要 的 資 本 開 支 ， 如 購 買 設 備 、 進 行 裝 修 工 程

等 ， 以 及 不 多 於 兩 年 的 營 運 開 支 ；  

(e) 在 計 劃 獲 批 後 ， 有 關 機 構 須 定 期 提 交 進 度 報 告 ， 而 諮 詢 委 員 會 亦 會

定 期 探 訪 有 關 機 構 ， 以 審 視 計 劃 的 進 度 和 成 效 ；  

(f) 協 作 計 劃 在 2006 年 年 中 推 出 以 來，諮 詢 委 員 會 已 審 核 了 三 期 申 請 ，

合 共 170 多 份 申 請 書。最 後 獲 批 的 計 劃 約 70 宗，涉 撥 款 6,700 萬 元，

預 計 可 創 造 將 約 1 300 個 職 位 。 這 些 計 劃 除 可 帶 來 經 濟 效 益 外 ， 亦

能 達 到 不 同 社 會 目 的 ， 包 括 提 升 弱 勢 社 群 的 就 業 能 力 和 技 能 ， 加 強

他 們 的 自 信 和 推 動 社 會 共 融 ；  

(g) 諮 詢 委 員 會 批 出 6,700 萬 元 撥 款 ， 其 中 56%屬 營 運 開 支 ， 其 餘 44%
則 為 資 本 開 支 。 獲 批 計 劃 涵 蓋 的 業 務 包 括 餐 飲 業 、 美 容 ／ 美 髮 ／ 按

摩、家 居 服 務、環 保 回 收 及 清 潔 服 務 等。推 行 地 區 分 佈 全 港 十 八 區 ，

其 中 有 兩 個 核 准 計 劃 在 南 區 推 行 ； 以 及  

(h) 獲 批 計 劃 過 半 有 協 作 伙 伴，而 協 作 形 式 包 括 特 許 經 營、贊 助、捐 款 、

顧 問 服 務 、 場 地 租 金 優 惠 或 在 職 培 訓 等 。 鑑 於 社 企 的 營 運 有 賴 官 商

民 的 合 作 ， 申 請 機 構 可 積 極 考 慮 與 商 業 機 構 合 辦 社 企 ， 以 增 加 企 業

持 續 發 展 的 可 行 性 。  

 
17. 胡 翠 芹 女 士 介 紹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補 充 以 下 資 料 ：  

(a) 康 復 服 務 市 場 顧 問 辦 事 處 （ 下 稱 顧 問 辦 事 處 ） 主 要 籌 辦 市 場 推 廣 和

宣 傳 活 動 ， 推 廣 殘 疾 人 士 的 產 品 和 服 務 ， 藉 以 增 加 他 們 的 就 業 機

會 ， 而 社 企 項 目 只 是 其 中 一 項 範 籌 ；  

(b) 顧 問 辦 事 處 特 別 為 殘 疾 人 士 的 產 品 和 服 務 建 立 了 ｢創 業 軒 ｣品 牌，以

表 彰 殘 疾 人 士 的 工 作 能 力 ， 有 助 顧 問 辦 事 處 推 廣 他 們 的 產 品 和 服

務 ；  

(c) 顧 問 辦 事 處 會 為 有 意 成 立 社 企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商 業 諮 詢 服 務 ，並

會 加 強 這 些 非 政 府 機 構 與 私 人 機 構 的 合 作，更 會 協 助 社 企 爭 取 工 作

訂 單 ；  

(d) ｢創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｣旨 在 為 殘 疾 人 士 製 造 就 業 機 會 ， 因 此 ， 當 局 預 留

了 5,000 萬 元 撥 款 ， 供 非 政 府 機 構 開 辦 社 企 ， 條 件 是 殘 疾 僱 員 必 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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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 社 企 總 受 僱 人 士 的 50%或 以 上 。 每 項 計 劃 最 多 可 獲 撥 款 200 萬

元 ， 主 要 作 為 起 動 基 金 ， 資 助 期 為 兩 年 ；  

(e) 截 至 2008 年 3 月 ， 共 有 46 項 計 劃 獲 批 ， 涉 及 撥 款 逾 2,600 萬 元 ，

而 仍 然 營 運 的 有 43 項 ； 社 企 僱 用 了 305 名 殘 疾 人 士 ， 經 營 的 業 務

包 括 便 利 店 、 清 潔 維 修 、 餐 飲 、 按 摩 、 搬 運 、 旅 遊 、 有 機 產 品 、 花

藝 、 無 障 礙 通 道 建 造 工 程 等 。 其 中 三 個 社 企 結 業 的 主 因 是 租 約 期 滿

或 租 金 過 高 ；  

(f) 現 時 任 何 非 政 府 機 構 均 可 隨 時 提 交 申 請 。顧 問 辦 事 處 會 就 非 政 府 機

構 提 出 的 社 企 業 務 理 念 、 商 機 給 予 意 見 ； 以 及  

(g) 顧 問 辦 事 處 會 不 時 籌 辦 大 型 推 廣 活 動 ， 除 社 企 項 目 外 ， 亦 會 推 廣 其

他 殘 疾 人 士 服 務 。  

 
18. 簡 佩 霞 女 士 及 翁 文 智 女 士 介 紹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補 充 以 下 資 料 ：  

(a) 東 華 三 院 由 2002 年 開 始 經 營 社 企 ， 目 前 有 六 家 社 企 在 南 區 經 營 ，

業 務 包 括 小 賣 部 、 麪 包 工 房 、 蔬 果 銷 售 、 餐 飲 、 專 業 化 妝 及 膳 食 送

遞 服 務 ；  

(b) 東 華 三 院 希 望 透 過 社 企 達 到 下 列 三 個 目 標 ：  

(i)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；  

(ii) 僱 用 弱 勢 社 群 ， 協 助 他 們 自 力 更 生 ； 以 及  

(iii) 社 企 能 持 續 發 展 ， 並 將 收 益 用 於 本 身 發 展 。  

(c) 社 企 對 弱 勢 社 群 提 供 的 協 助 不 局 限 於 金 錢 ， 還 可 提 升 他 們 的 自 信

心 ；  

(d) 社 企 在 營 運 方 面 面 對 以 下 問 題 ：  

(i) 部 分 市 民 誤 解 社 企 服 務 只 是 一 門 生 意 ， 並 不 明 白 社 企 其 實 是 透

過 商 業 手 法 營 運 以 達 到 社 會 目 標 的 企 業 ；  

(ii) 由 於 社 企 的 社 會 成 本 較 大 ， 要 達 到 自 負 盈 虧 不 易 ， 而 政 府 提 供

的 資 助 又 主 要 為 起 動 基 金 ， 只 可 涵 蓋 首 兩 年 的 營 運 開 支 （ 包 括

彌 補 虧 蝕 ） ；   

(iii) 現 時 政 府 只 提 供 起 動 基 金 ， 並 沒 有 其 他 配 套 措 施 ， 令 社 企 經 營

困 難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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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現 時 政 府 推 動 最 低 工 資 政 策 ， 以 便 為 勞 動 階 層 提 供 最 低 工 資 保

障 ， 但 由 於 社 企 的 殘 疾 僱 員 的 工 作 能 力 遜 於 一 般 僱 員 ， 假 如 兩

者 工 資 相 等 ， 社 企 的 成 本 負 擔 將 會 大 增 ；  

(e) 社 企 要 持 續 發 展 ， 有 賴 社 會 不 同 層 面 的 配 合 ， 因 此 ， 政 府 及 地 區 團

體 應 進 行 以 下 工 作 ：  

(i) 加 強 宣 傳 各 區 的 社 企 項 目 （ 以 南 區 為 例 ， 很 多 居 民 並 不 知 道 區

內 有 六 家 社 企，因 此，該 等 社 企 須 投 放 大 量 人 力 物 力 進 行 宣 傳，

才 可 吸 引 顧 客 光 顧 ） ；  

(ii) 提 高 市 民 大 眾 對 社 企 的 認 識 及 支 持 ， 教 育 市 民 接 受 弱 勢 社 群 或

殘 疾 人 士 製 作 的 產 品 及 提 供 的 服 務 ； 以 及  

(iii) 就 社 企 的 表 現 及 服 務 質 素 提 供 意 見 ， 協 助 他 們 持 續 改 善 。  

 
19. 溫 艾 狄 女 士 介 紹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補 充 以 下 資 料 ：  

(a) 香 港 仔 街 坊 福 利 會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於 2008 年 在 協 作 計 劃 下 獲 撥 款 在

南 區 設 立 社 企  -  悠 閒 坊 ， 其 主 要 業 務 為 回 收 及 出 售 二 手 物 品 ， 而

經 營 概 念 在 於 平 衡 經 濟 目 標 （ 透 過 出 售 二 手 物 品 ）， 從 而 達 到 社 會

目 標 （ 創 造 就 業 和 保 護 環 境 ） ；  

(b) 悠 閒 坊 有 三 個 目 標 ， 即 創 造 就 業 、 保 護 環 境 及 持 續 發 展 。 為 此 ， 悠

閒 坊 (i)會 僱 用 難 於 入 職 和 低 收 入 人 士 ， 讓 他 們 得 到 工 作 經 驗 ， 以 利

日 後 進 入 勞 工 市 場；(ii)透 過 收 集 和 出 售 二 手 物 品，推 動 家 居 環 保 ，

以 及 促 使 市 民 養 成 循 環 再 用 的 習 慣 ； 以 及 (ii i)透 過 企 業 營 運 模 式 和

商 界 伙 伴 協 作 ， 持 續 發 展 ；  

(c) 悠 閒 坊 的 主 要 業 務 是 回 收 二 手 物 品，包 括 玩 具、遊 戲 機、影 音 器 材 、

家 庭 用 品 等 。 悠 閒 坊 收 集 到 上 述 物 品 後 ， 會 聘 用 待 業 人 士 進 行 清 潔

及 翻 新 工 序 ， 然 後 再 行 出 售 。 為 建 立 自 身 品 牌 ， 悠 閒 坊 將 出 售 物 品

命 名 ｢街 坊 嘜 ｣， 令 顧 客 相 信 物 品 清 潔 可 用 ；  

(d) 要 建 立 及 持 續 發 展 社 企 ， 有 賴 官 商 民 三 方 配 合 。 以 悠 閒 坊 為 例 ， 首

先 ， 總 署 給 予 起 動 基 金 ， 商 業 機 構 又 提 供 租 金 優 惠 ， 而 居 民 則 捐 出

物 品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社 企 仍 屬 嶄 新 概 念 ， 因 此 ， 政 府 及 地 區 團 體 應 舉

辦 展 覽 、 研 討 會 及 探 訪 活 動 ， 讓 地 區 人 士 了 解 社 企 的 運 作 模 式 ， 進

而 加 強 對 社 企 的 支 持 。 另 外 ， 政 府 及 地 區 團 體 可 加 強 鼓 勵 區 內 僱 主

聘 用 由 社 企 培 訓 的 人 士 ， 並 可 推 行 職 業 培 訓 計 劃 ， 讓 受 訓 人 士 到 社

企 工 作 ， 待 取 得 經 驗 後 再 進 入 勞 工 市 場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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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政 府 及 地 區 團 體 可 考 慮 為 社 企 增 加 資 源 （ 即 增 加 貨 源 ）， 並 協 助 他

們 將 產 品 推 出 市 場 ； 以 悠 閒 坊 為 例 ， 可 在 地 區 提 供 回 收 及 存 貨 場

地 、 設 立 二 手 回 收 站 、 推 行 環 保 回 收 計 劃 、 動 員 廠 商 捐 贈 物 品 等 。

在 促 銷 方 面 ， 政 府 及 地 區 團 體 可 在 區 內 安 排 銷 售 點 （ 例 如 學 校 、 商

場 ） ， 或 免 費 提 供 場 地 ， 讓 社 企 舉 行 地 區 展 銷 會 。 地 區 領 袖 亦 可 代

派 發 優 惠 劵 ， 或 在 舉 辦 活 動 ／ 攤 位 遊 戲 時 ， 透 過 社 企 訂 購 產 品 。 區

議 會 、 地 區 團 體 及 地 區 領 袖 均 可 為 社 企 提 供 支 援 。  

 
20. 馬 月 霞 女 士 BBS, MH、朱 慶 虹 先 生、歐 立 成 先 生、陳 李 佩 英 女 士、張

少 強 先 生 、 麥 志 仁 先 生 、 陳 麗 華 女 士 、 鄺 恩 寶 女 士 、 黃 火 金 女 士 及 黃 文 傑

先 生 MH等 十 位 委 員 提 出 意 見 及 查 詢 ， 內 容 摘 錄 如 下 ：  

(a)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社 企 的 發 展 有 助 殘 疾 人 士 及 弱 勢 社 群 融 入 社 會 和 自

力 更 生 ， 值 得 區 議 會 支 持 ；  

(b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社 企 並 不 旨 在 牟 利 ， 而 是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及 弱 勢 社 群 自

力 更 生 ， 因 此 ， 區 議 會 及 政 府 應 大 力 支 持 ；  

(c) 有 委 員 認 為 悠 閒 坊 是 一 項 別 具 創 意 的 社 企 概 念。由 於 部 分 由 富 庶 中

產 人 士 捐 獻 的 物 品 仍 然 完 好，可 作 二 手 用 途，有 助 環 境 保 護，因 此 ，

有 關 概 念 值 得 區 議 會 支 持 ；  

(d) 有 委 員 認 為 協 作 計 劃 及 創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只 資 助 社 企 首 兩 年 營 運 開

支 未 必 足 夠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企 業 需 時 十 年 才 能 達 至 收 支 平 衡 。 一 家 企

業 如 能 經 營 十 年 ， 一 般 都 可 持 續 營 運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政 府 亦 不 應 資 助

社 企 十 年 ， 以 免 一 些 根 本 不 切 合 市 場 需 要 的 企 業 沒 被 市 場 淘 汰 ， 導

致 市 場 扭 曲 。 因 此 ， 資 助 期 未 必 要 三 年 。 社 企 成 立 兩 年 後 如 仍 不 能

達 到 收 支 平 衡 ， 便 須 考 慮 是 否 值 得 繼 續 經 營 。 因 此 ， 第 三 年 的 資 助

應 該 彈 性 處 理 。 假 如 社 企 的 物 品 ／ 服 務 符 合 市 場 需 要 ， 只 是 營 商 環

境 突 然 有 變 ， 令 企 業 的 成 本 增 加 ，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若 不 繼 續 資 助 ， 有

關 社 企 便 無 法 經 營 ， 令 殘 疾 人 士 及 弱 勢 社 群 因 而 失 去 工 作 機 會 。 因

此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延 長 資 助 期 至 三 年 ， 但 可 彈 性 決 定 是 否 資 助 第 三 年

的 營 運 開 支 ；  

(e) 有 委 員 認 為 在 社 企 成 立 之 初，已 經 邀 請 地 方 團 體 及 商 業 機 構 認 購 其

產 品 及 服 務 ， 從 而 知 悉 社 企 在 獲 資 助 首 兩 年 後 ， 收 支 是 否 可 達 至 平

衡 ；  

(f) 有 委 員 認 為 政 府 不 應 將 重 點 放 在 社 企 營 運 多 久 才 達 至 收 支 平 衡 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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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在 社 企 是 否 達 到 幫 助 弱 勢 社 群 的 目 標 。 假 如 社 企 能 達 到 目 標 ， 便

應 考 慮 繼 續 資 助 他 們 ；  

(g) 有 委 員 詢 問 ， 過 去 有 多 少 家 社 企 在 開 辦 一 兩 年 後 結 業 ；  

(h) 有 委 員 支 持 社 企 多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， 並 表 示 本 身 常 光 顧 社 企 ；  

(i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部 分 殘 疾 人 士 的 薪 酬 低 得 令 人 難 以 置 信 ， 因 此 詢 問 社

企 怎 樣 釐 定 殘 疾 僱 員 的 薪 酬 ， 以 及 撥 款 資 助 成 立 社 企 的 政 府 機 構

（ 如 社 署 ） 會 否 監 察 有 關 薪 酬 是 否 偏 低 ；  

(j) 有 委 員 詢 問 現 時 本 港 具 工 作 能 力 及 沒 工 作 能 力 的 殘 疾 人 士 的 數 目 ；  

(k) 有 委 員 詢 問 ， 社 企 如 欲 於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下 稱 康 文 署 ） 轄 下 場

地 （ 例 如 香 港 仔 海 濱 公 園 ） 舉 行 宣 傳 活 動 ， 康 文 署 可 否 免 收 場 租 ；  

(l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假 如 社 企 的 租 金 支 出 不 大 ， 將 有 利 持 續 經 營 ； 相 反 ，

如 以 競 標 方 式 租 用 地 方 ， 則 未 必 能 應 付 昂 貴 租 金 。 因 此 ， 該 委 員 建

議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（ 下 稱 食 環 署 ） 容 許 社 企 在 營 運 初 期 以 分 賬 方 式

租 用 署 方 轄 下 商 舖 。 社 企 如 錄 得 利 潤 ， 食 環 署 可 以 分 攤 ； 若 否 ， 食

環 署 則 不 會 收 取 租 金 ；  

(m)  有 委 員 詢 問 區 議 會 ／ 區 議 員 如 何 協 助 社 企 營 運，但 認 為 有 關 協 助 必

須 避 免 利 益 ／ 角 色 衝 突 ；  

(n) 有 委 員 呼 籲 區 議 會 多 向 地 區 人 士 及 市 民 介 紹 社 企 ，方 法 之 一 是 舉 辦

大 型 活 動 ／ 攤 位 遊 戲 ， 藉 此 加 深 他 們 對 社 企 的 認 識 及 支 持 。 另 外 ，

區 議 會 亦 可 呼 籲 區 內 僱 主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及 弱 勢 社 群。 假 如 僱 主 響 應

呼 籲 ， 社 企 可 透 過 各 種 方 法 （ 例 如 師 徒 計 劃 ） ， 向 殘 疾 人 士 及 弱 勢

社 群 介 紹 有 關 職 位 ／ 行 業 ， 協 助 他 們 自 力 更 生 。 如 區 議 會 知 悉 區 內

有 僱 主 願 意 提 供 職 位 ， 可 通 知 區 內 的 社 企 ；  

(o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社 企 要 在 商 業 市 場 生 存 十 分 困 難 ， 而 僱 用 殘 疾 人 士 的

社 企 或 須 承 擔 更 高 成 本 。 另 外 ， 現 時 有 關 社 企 的 宣 傳 嚴 重 不 足 ， 因

此 ， 地 方 團 體 及 商 業 機 構 根 本 不 知 從 何 協 助 社 企 營 運 ；  

(p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申 請 協 作 計 劃 及 創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的 團 體 ／ 機 構 必 須 為

非 牟 利 機 構 ， 但 其 實 不 少 地 方 團 體 也 是 弱 勢 社 群 的 代 表（ 如 代 表 低

收 入 漁 民 的 漁 業 團 體 ） 。 該 委 員 詢 問 ， 有 關 地 方 團 體 可 否 申 請 上 述

計 劃 ； 以 及  

(q) 有 委 員 詢 問 ， 是 否 只 有 44%的 營 運 開 支 由 協 作 計 劃 撥 款 支 付 ， 而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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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 56%則 由 商 界 或 民 間 籌 組 。  

 
21. 黃 謝 少 蘭 女 士 、 胡 翠 芹 女 士 、 溫 艾 狄 女 士 、 簡 佩 霞 女 士 及 翁 文 智 女

士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a) 創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由 一 班 商 界 人 士 及 社 福 界 代 表 組 成 諮 詢 委 員 會 釐

定 內 容 ， 並 在 推 行 之 初 期 只 資 助 社 企 首 年 開 支 ， 但 在 推 行 一 段 時 間

後 發 現 不 少 社 企 在 營 運 第 二 年 仍 面 對 不 少 困 難，因 此 資 助 期 延 長 至

兩 年 。 獲 該 計 劃 資 助 的 社 企 一 般 須 營 運 至 第 三 年 才 可 達 到 收 支 平

衡 ， 因 此 須 自 行 承 擔 是 年 虧 損 。 假 如 社 企 在 營 運 三 年 後 仍 未 達 到 收

支 平 衡 ， 該 社 企 應 瞭 解 原 因 ， 是 其 產 品 ／ 服 務 沒 有 市 場 ， 抑 或 經 營

不 善 。 如 屬 前 者 ， 便 不 應 該 繼 續 營 運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在 該 計 劃 下 ， 社

企 必 須 聘 請 一 定 數 量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因 此 ， 其 競 爭 力 會 較 低 ， 要 達 至

收 支 平 衡 可 能 需 時 較 長 。社 署 會 就 委 員 有 關 延 長 資 助 期 的 建 議 向 諮

詢 委 員 會 反 映 ；  

(b) 總 署 參 考 過 其 他 政 府 基 金 的 運 作，認 為 協 作 計 劃 兩 年 的 撥 款 期 是 合

理 的 ， 而 且 兩 年 的 資 助 期 亦 可 提 供 機 會 ， 讓 更 多 團 體 ／ 機 構 申 請 撥

款 成 立 社 企 。 我 們 暫 時 未 有 計 劃 放 寬 協 作 計 劃 的 資 助 期 ；  

(c)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表 示 ，當 局 提 供 為 期 兩 年 的 起 動 基 金 對 團 體 ／ 機 構

成 立 及 營 運 社 企 非 常 重 要 。 起 動 基 金 可 為 社 企 解 決 租 金 、 裝 修 費 、

基 本 資 本 及 物 資 等 問 題 ， 讓 他 們 可 在 首 兩 年 的 營 運 中 汲 取 經 驗 ， 以

及 調 整 營 運 模 式 以 達 致 收 支 平 衡 ；  

(d)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表 示 ， 即 使 有 市 場 需 要 的 社 企 ， 要 在 開 始 營 運 的 第

三 年 達 致 收 支 平 衡 亦 十 分 困 難 ， 因 此 ， 將 資 助 期 延 長 至 三 年 可 助 有

潛 力 的 社 企 營 運 ；  

(e) 在 創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下 ， 迄 今 有 三 家 社 企 在 營 運 至 第 三 年 後 結 業 ， 原

因 包 括 未 能 續 租 舖 位 、 租 約 期 滿 後 業 主 大 幅 加 租 以 至 成 本 超 出 預

算 ， 以 及 業 績 理 想 ， 以 致 吸 引 不 少 競 爭 對 手 加 入 投 標 ， 最 終 因 社 企

的 投 標 價 不 及 對 手 而 要 結 業 ；  

(f) 協 作 計 劃 由 2006 年 開 始 推 行 ，第 一 批 獲 資 助 成 立 的 社 企 在 2007 年

初 才 開 始 運 作 ， 因 此 ， 未 有 有 關 社 企 在 獲 資 助 後 兩 年 結 業 的 數 據 ；  

(g) 關 於 殘 疾 僱 員 薪 金 方 面 ， 社 署 在 審 批 創 業 展 才 能 計 劃 的 申 請 時 ， 會

仔 細 查 證 有 關 社 企 的 員 工 薪 金 是 否 與 市 場 符 合，而 清 潔 工 人 的 薪 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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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須 符 合 薪 金 保 障 活 動 的 要 求 ， 即 全 職 人 員 月 薪 須 達 5,000 元 。 社

企 每 月 須 向 社 署 匯 報 殘 疾 僱 員 的 數 目 及 其 薪 金 。 以 2008 年 3 月 的

數 據 顯 示 ， 全 職 人 員 月 薪 達 5,000 元 ， 而 兼 職 則 達 2,500 元 ；  

(h) 為 確 保 協 作 計 劃 下 獲 核 准 計 劃 的 僱 員 能 獲 得 合 理 工 資，受 資 助 機 構

與 政 府 簽 訂 的 資 助 協 議 書 ， 均 須 訂 明 每 項 工 作 的 工 資 。 為 此 ， 當 局

已 提 醒 所 有 受 資 助 機 構 ， 必 須 參 考 政 府 統 計 處 最 新 的 《 工 資 及 薪 金

總 額 按 季 統 計 報 告 》 內 相 關 行 業 ／ 職 業 的 平 均 月 薪 。 此 外 ， 協 作 計

劃 秘 書 處 也 會 監 察 核 准 計 劃 的 推 行 進 度 ，並 確 保 核 准 計 劃 的 僱 員 所

得 的 實 際 薪 酬 ，不 少 於 受 資 助 機 構 與 政 府 簽 訂 的 資 助 協 議 書 所 訂 明

的 金 額 ；  

(i)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表 示 ，社 企 一 般 會 因 應 殘 疾 僱 員 的 工 作 能 力 和 生 產

力 釐 定 其 薪 金 。 現 時 有 一 名 殘 疾 人 士 每 月 賺 取 9,000 元 ， 而 另 一 名

則 賺 取 約 6,000 元 。 另 外 ， 一 名 自 閉 症 患 者 因 不 宜 長 時 間 工 作 而 獲

所 屬 社 企 安 排 每 天 只 工 作 四 小 時 ， 因 此 ， 其 月 薪 約 為 2,500 元 ；  

(j)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表 示 ， 現 時 全 港 約 有 15 萬 名 市 民 領 有 殘 疾 人 士 登

記 証 ｣， 但 只 有 一 萬 多 名 殘 疾 人 士 在 庇 護 工 場 、 輔 助 就 業 處 等 單 位

受 訓 。 若 他 們 受 訓 後 工 作 能 力 達 到 一 定 水 平 ， 則 會 獲 轉 介 至 社 企 工

作 ；  

(k)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表 示 ， 雖 然 當 局 沒 有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正 式 統 計 數

字 ， 但 參 考 數 目 約 為 全 港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二 ， 當 中 約 75%為 輕 度 殘 疾

人 士 ， 大 多 具 備 工 作 能 力 。 另 外 ，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亦 十 分 需 要 透 過 工

作 融 入 社 會 ， 但 卻 未 必 能 夠 應 付 一 般 工 作 的 工 作 環 境 ， 因 此 ， 社 企

的 設 立 對 他 們 十 分 重 要 ；  

(l) 協 作 計 劃 已 批 准 約 70 項 計 劃，涉 撥 款 額 6,700 萬 元，當 中 營 運 開 支

佔 56%， 而 其 餘 44%為 資 本 開 支 ；  

(m)  申 請 協 作 計 劃 的 團 體 ／ 機 構 必 須 為《 稅 務 條 例 》(第 112 章 )第 88 條

獲 認 可 屬 公 共 性 質 的 慈 善 機 構 和 信 託 團 體。由 於 一 般 漁 業 團 體 未 必

乎 合 上 述 資 格 ， 因 此 ， 這 些 團 體 都 不 會 獲 接 納 為 主 要 申 請 者 。 協 作

計 劃 歡 迎 這 些 團 體 以 協 作 的 形 式 與 乎 合 申 請 資 格 的 團 體 合 作 推 行

社 企 ；  

(n)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表 示 ， 假 如 社 企 獲 得 短 期 免 費 租 用 場 地 ， 可 舉 辦 展

銷 會 ， 但 需 要 有 關 方 面 配 合 ； 社 企 如 欲 長 期 租 用 場 地 ， 則 或 須 花 上

較 長 時 間 張 羅 ，甚 至 需 要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區 議 會 轄 下 地 區 設 施 管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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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配 合 方 可 成 事 ；  

(o) 不 少 地 方 團 體 ／ 機 構 均 希 望 更 多 殘 疾 人 士 能 在 社 企 工 作。以 赤 柱 海

濱 長 廊 為 例 ， 現 時 該 處 有 數 個 舖 位 正 邀 請 公 眾 競 投 。 不 少 地 方 團 體

／ 機 構 均 認 為 該 處 適 合 開 設 供 殘 疾 人 士 為 遊 客 繪 畫 的 社 企 業 務 ，但

礙 於 租 金 過 於 高 昂 ， 最 終 打 消 念 頭 。 由 此 可 見 ， 社 企 若 與 其 他 商 業

機 構 一 起 競 投 場 地 ， 未 必 可 以 承 擔 昂 貴 租 金 ， 因 而 擱 置 設 立 社 企 的

計 劃 。 因 此 ，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區 議 會 應 考 慮 在 區 內 劃 出 一 些 地 方 作

局 限 性 投 標 ， 專 供 社 企 租 用 ； 以 及  

(p) 總 署 於 2008 年 6 月 23 日 推 出 社 企 新 網 頁 ，以 加 深 公 眾 對 社 企 的 認

識 及 關 注 。 有 關 網 頁 提 供 各 類 型 有 關 社 企 的 資 訊 ， 包 括 社 企 名 錄 及

其 提 供 的 服 務 和 聯 絡 資 料 、 對 社 企 的 支 援 、 與 社 企 有 關 活 動 等 。 對

社 企 的 支 援 包 括 師 友 計 劃 ， 為 社 企 提 供 營 商 顧 問 服 務 ， 藉 以 提 升 社

企 的 競 爭 力 。  

 
22. 主 席 感 謝 黃 謝 少 蘭 女 士 、 胡 翠 芹 女 士 、 葉 沃 建 先 生 、 溫 艾 狄 女 士 、

簡 佩 霞 女 士 及 翁 文 智 女 士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（ 黃 謝 少 蘭 女 士 、 胡 翠 芹 女 士 、 葉 沃 建 先 生 、 溫 艾 狄 女 士 、 簡 佩 霞 女 士 及

翁 文 智 女 士 於 下 午 5 時 03 分 離 開 會 場 。 ）  

 

 
議 程 五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南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活 動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2/2008 號 )                  

 
23. 陳 富 明 先 生 暨 南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委 員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24.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通 過 撥 款 154,008 元 ， 供 南 區 公 民 教 育 委

員 會 舉 辦 下 列 九 項 活 動 ：  

(a) 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填 字 比 賽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2,000 元 ）（ 由 區 議 會 或 區

議 會 ／ 民 政 事 務 處 轄 下 委 員 會 ／ 工 作 小 組 推 行 ）；  

(b) 「 親 子 携 手 展 關 愛 」 長 者 服 務 計 劃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6,335 元 ）（ 由 非

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 

(c) 同 一 個 南 區 ･同 一 顆 愛 心 ･護 老 行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0,000 元 ）（ 由 非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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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 

(d) 「 以 愛 同 行 」 關 愛 行 動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0,000 元 ）（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推

行 ）；  

(e) 「 優 質 管 理  誠 信 維 修 」南 區 倡 廉 活 動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0,000 元 ）（ 由

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 

(f) 「 同 樂 天 地 間 」 種 族 共 融 社 區 計 劃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9,770 元 ）（ 由 非

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 

(g) 「 傷 健 共 融 展 才 藝 」 嘉 年 華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6,503 元 ）（ 由 非 政 府 機

構 推 行 ）；  

(h) 擴 闊 視 野‧塑 造 生 命 的 色 彩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0,000 元 ）（ 由 非 政 府 機

構 推 行 ）； 以 及  

(i) 「 和 諧 在 南 區 」 社 區 共 融 服 務 計 劃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9,400 元 ）（ 由 非

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。  

 
25. 委 員 會 亦 通 過 預 支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撥 款，供 南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應 付

第 24 段 (b)至 (i)項 活 動 的 初 步 開 支 。  

 

 
議 程 六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南 區 區 議 會 環 保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3/2008 號 )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26. 黃 志 毅 先 生 暨 南 區 區 議 會 環 保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27.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通 過 撥 款 140,000 元 ， 供 南 區 區 議 會 環 保

工 作 小 組 舉 辦 下 列 六 項 活 動 ：  

(a) 預 防 蚊 患 及 健 康 資 訊 巡 迴 展 覽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40,000 元 ）（ 由 區 議 會

或 區 議 會 ／ 民 政 事 務 處 轄 下 委 員 會 ／ 工 作 小 組 推 行 ）；  

(b) 「 締 造 綠 色 社 區‧共 享 環 保 生 活 」青 少 年 徵 文 比 賽 2008（ 撥 款 總 額

為 20,000 元 ）（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 

(c) 「 環 保 家 居 有 妙 法 」共 創 環 保 社 區 計 劃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0,000 元 ）（ 由

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 

(d) 「 綠‧由 攝 影 開 始 」綠 色 生 活 推 廣 計 劃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0,000 元 ）（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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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 

(e) 「 用 心 行 動‧重 覆 使 用 」環 保 推 廣 計 劃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0,000 元 ）（ 由

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； 以 及  

(f) 2008 年 度 南 區 清 潔 、 衞 生 及 環 保 活 動 計 劃 閉 幕 禮 （ 撥 款 總 額 為

20,000 元 ）（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。  

 
28. 委 員 會 亦 通 過 預 支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撥 款，供 南 區 區 議 會 環 保 工 作 小 組

應 付 第 27 段 (b)至 (h)項 活 動 的 初 步 開 支 。  

 

 
議 程 七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南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活 動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4/2008 號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29. 歐 立 成 先 生 暨 南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主 席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30.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，並 通 過 撥 款 41,500 元，供 南 區 區 議 會 環 保 工

作 小 組 舉 辦 下 列 六 項 活 動 （ 全 由 區 議 會 或 區 議 會 ／ 民 政 事 務 處 轄 下 委 員 會

／ 工 作 小 組 推 行 ）：  

(a) 訂 製 防 火 宣 傳 紀 念 品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8,000 元 ）；  

(b) 訂 做 工 作 人 員 T 恤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3,000 元 ）；  

(c) 製 作 防 火 通 訊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5,000 元 ）；  

(d) 南 區 防 火 安 全 推 廣 日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,500 元 ）；  

(e) 參 觀 薄 扶 林 消 防 局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,000 元 ）； 以 及  

(f) 防 止 山 火 宣 傳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2,000 元 ）。  

 
（ 李 毅 華 先 生 於 下 午 5 時 08 分 進 入 會 場 。 ）  

 

 
議 程 八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為 南 區 各 防 火 糾 察 隊 添 補 ／ 更 換 ／ 購 買

滅 火 器 材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5/2008 號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31.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李 毅 華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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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通 過 撥 款 6,860 元 ， 供 南 區 七 支 防 火 糾 察

隊 添 補 ／ 更 換 ／ 購 買 滅 火 器 材 （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。  

 
（ 李 毅 華 先 生 於 下 午 5 時 10 分 離 開 會 場，而 黃 婉 冰 女 士 於 此 時 進 入 會 場。） 

 

 
議 程 九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南 區 學 校 聯 會 活 動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6/2008 號 )            

 
33. 南 區 學 校 聯 會 委 員 黃 婉 冰 女 士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34. 陳 理 誠 太 平 紳 士 及 麥 謝 巧 玲 女 士 向 委 員 會 申 報 利 益 。  

 

35. 馬 月 霞 女 士 BBS, MH表 示 ， 南 區 學 校 聯 會 擬 議 舉 辦 四 項 活 動 ， 其 中

兩 項 ｢“Reach the TOP”2009 南 區 傑 出 學 生 培 育 計 劃 ｣及 ｢南 區 學 校 文 集 計

劃  – 情 繫 南 區 學 校 心 ｣屬 首 次 舉 辦 。  

 
（ 黃 婉 冰 女 士 於 下 午 5 時 14 分 離 開 會 場 。 ）  

 
36.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通 過 撥 款 110,000 元 ， 供 南 區 學 校 聯 會 舉

辦 下 列 四 項 活 動 （ 擬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推 行 ）：  

(a) “Reach the TOP”2009 南 區 傑 出 學 生 培 育 計 劃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49,000

元 ）；  

(b) 南 區 學 校 文 集 計 劃  – 情 繫 南 區 學 校 心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32,000 元 ）；  

(c) 2008 南 區 升 小 一 巡 禮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4,000 元 ）； 以 及  

(d) 2009 南 區 中 學 巡 禮 （ 撥 款 總 額 為 15,000 元 ）。  

 
37. 委 員 會 亦 通 過 預 支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撥 款，供 南 區 學 校 聯 會 應 付 上 述 四

項 活 動 的 初 步 開 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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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十 ：  其 他 事 項  

 
國 際 復 康 日 及 康 復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的 安 排  

 
38. 主 席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早 前 接 獲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的 通 知 ， 將 會 在 2008-09

財 政 年 度，繼 續 撥 款 33,000 元，供 區 議 會 舉 辦 地 區 康 復 服 務 及 公 眾 教 育 活

動 。 以 往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社 區 建 設 、 文 康 及 旅 遊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會 成 立 「 國

際 復 康 日 南 區 活 動 籌 劃 委 員 會 」，以 統 籌 南 區 的 康 復 服 務 及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。

在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成 立 後 ， 部 分 區 議 會 仍 然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有 關 工 作 ， 但

亦 有 部 分 區 議 會 將 有 關 工 作 撥 歸 委 員 會 （ 例 如 關 注 長 者 、 醫 療 事 宜 的 委 員

會 ）負 責。鑑 於 南 區 為 配 合「 國 際 復 康 日 ｣，每 年 均 舉 辦 多 項 康 復 服 務 活 動 ，

並 且 為 方 便 邀 請 康 復 機 構 就 籌 辦 康 復 活 動 提 供 專 業 意 見 ， 主 席 建 議 繼 續 成

立 工 作 小 組 ， 並 邀 請 委 員 及 康 復 機 構 代 表 加 入 工 作 小 組 ，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

工 作 小 組 須 定 期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工 作 進 展 。  

 
39. 委 員 通 過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40. 主 席 表 示，秘 書 處 將 於 會 後 發 信 邀 請 各 委 員 及 區 內 的 康 復 機 構 代 表

加 入 工 作 小 組 。  

 
製 作 賀 年 宣 傳 品 及 節 日 燈 飾 的 安 排  

 
41. 主 席 表 示 ， 以 往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成 立 「 賀 年 宣 傳 品 工 作 小 組 」， 以 統

籌 賀 年 宣 傳 品 及 節 日 燈 飾 的 製 作 事 宜 。 由 於 賀 年 宣 傳 品 及 節 日 燈 飾 是 區 議

會 的 重 要 宣 傳 項 目 之 一 ， 有 關 工 作 已 撥 歸 本 委 員 會 負 責 。 另 外 ， 鑑 於 以 往

加 入 「 賀 年 宣 傳 品 工 作 小 組 」 的 議 員 不 多 ， 為 簡 化 有 關 程 序 ， 主 席 建 議 不

再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， 而 改 由 委 員 會 委 派 幾 位 委 員 ， 跟 進 賀 年 宣 傳 品 及 節 日 燈

飾 的 製 作 事 宜 。  

 
42. 委 員 會 贊 同 有 關 建 議 ， 並 委 派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、 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，

以 及 陳 李 佩 英 女 士 跟 進 有 關 製 作 事 宜 。  

 
43. 主 席 表 示 ， 為 了 集 思 廣 益 ， 秘 書 處 將 於 會 後 發 信 邀 請 委 員 就 賀 年 宣

傳 品 的 款 式 ， 以 及 節 日 燈 飾 的 種 類 和 擺 放 位 置 ， 提 供 意 見 及 建 議 。 同 時 ，

秘 書 處 亦 會 開 始 有 關 製 作 的 籌 備 工 作 ， 包 括 索 取 報 價 、 邀 請 承 辦 商 提 供 設

計 樣 本 等 。  



CAPCmins4  23 

第 二 屆 香 港 慈 善 鳥 人 飛 行 大 賽  

 
44. 馬 月 霞 女 士 BBS, MH表 示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收 到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年 會

來 信 ， 要 求 區 議 會 支 持 該 會 舉 辦 ｢第 二 屆 香 港 慈 善 鳥 人 飛 行 大 賽 ｣。  

 
45. 林 啟 暉 先 生 MH、 馬 月 霞 女 士 BBS, MH、 陳 富 明 先 生 、 陳 理 誠 太 平

紳 士 、 陳 李 佩 英 女 士 、 徐 遠 華 先 生 及 黃 志 毅 先 生 等 七 位 委 員 提 出 意 見 及 查

詢 ， 內 容 摘 錄 如 下 ：  

(a) 有 委 員 查 詢 主 辦 團 體 希 望 區 議 會 提 供 甚 麼 類 型 的 協 助 ；  

(b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上 述 活 動 以 籌 款 為 目 的 ， 根 據 《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

準 則 》， 區 議 會 不 能 撥 款 資 助 有 關 活 動 ， 因 此 ， 假 如 委 員 會 通 過 支

持 有 關 活 動 ， 區 議 會 只 能 以 其 他 方 式 支 持 活 動（ 例 如 協 助 宣 傳 有 關

活 動 ）；  

(b) 有 委 員 關 注 活 動 是 否 有 危 險 性 ；  

(c) 有 委 員 查 詢 活 動 的 行 政 費 用 會 否 從 收 入 扣 除 ， 令 捐 款 減 少 ；  

(d) 多 位 委 員 表 示 ， 不 少 地 方 團 體 每 年 均 在 區 內 舉 辦 活 動 ， 而 且 一 般 均

會 知 會 區 議 會 ， 因 此 認 為 區 議 會 備 悉 活 動 內 容 後 ， 無 須 表 態 是 否 支

持 有 關 活 動 ；  

(e) 有 委 員 表 示， 上 述 活 動 由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年 會 與 香 港 飛 行 總 會 合

辦 ； 主 辦 團 體 曾 表 示 已 有 保 險 公 司 接 納 有 關 活 動 的 保 險 申 請 ；  

(f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上 述 活 動 的 構 思 非 常 新 穎 ， 而 目 的 亦 為 籌 款 ， 與 商 業

活 動 無 關 ， 因 此 ， 活 動 既 已 獲 保 險 公 司 受 理 ， 區 議 會 亦 應 予 支 持 ；

以 及  

(g) 有 委 員 對 主 辦 團 體 在 赤 柱 舉 行 上 述 活 動 表 示 歡 迎， 並 建 議 加 強 區 議

會 與 主 辦 團 體 的 溝 通 。  

 
46.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活 動 的 內 容 。  

 
47. 委 員 並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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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分 ------參 考 文 件  

 
2008-09 年 度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作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活 動 的 財 政 報 告  

（ 截 至 27.6.2008）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49/2008 號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48.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 
議 程 十 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49. 主 席 告 知 各 委 員，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將 於 2008 年 9

月 1 日 下 午 在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行 。  

 
50.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32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 
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08 年 8 月  


